
“正名”之说、“名实之辩”应属先秦诸子百家争

鸣的一个重要议题。孔子引领了“时尚”，最早提出

“正名”，诸子对“名”、“实”各抒高见。正名之说因而

在更新中完善，成为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可或缺的

指导思想。中国古代的科学，是在实践中成就的，正

名论之“名与实符”的理论思想和逻辑方法在科学

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时代在前进，科学在发

展，正名论仍然具有时代精神和现代意义。
一、中国古代的名实观和正名论

“正名”一说源于孔子。孔子曾说：“必也正名

乎”；[1]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

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

则民无所措手足。”[2] 孔子首倡“正名”，“君君，臣臣，

父父，子子”，[3] 他认为“为政必先正名”。[4] 孔子提出

“正名”的首要和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政治、
伦理问题，作《春秋》寓褒贬,以实际行动去纠正名实

不符,力促名实相符。“正名的主要意图是确定名实

关系，使名符于实，名实相应。”[5]“正名”即正“实”之
名，孔子从政治伦理上主张正名，用辩证社会等级

名分的方法巩固等级制度，实质上是要用事实去迁

就概念（名称），是则是名与实“符”了，然而正是这一

思想的“初衷”致使了孔子名实一致思想的前提是

政治保守和哲学唯心，固定不变的名实关系观点并

未能起到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，正名之方法、名与实

符之途径还留待孔子之后诸子来解答。
在名实关系上，墨子承认概念是事实的反映，他

提出“非以其名也，以其取也”，[6] 认为能否“取”实，

是能否得其名的标志。一定的事实与一定的名称对

应，在墨子这里，很有点一一对应的逻辑韵味了，较

之孔子“受限”的顽固的名实关系，墨子的正名理论

慢慢脱离了困囿，走向开放的天空了。
后期墨家在墨子正名学说的基础上，更进了一

步。在名实关系问题上，他们做出了形象的论证。
《小取》曰：“以名举实。”[7]《经上》曰：“举，拟实

也。”[8] 又曰“举，告以文名，举彼实故也。言也者，诸

口能之,出名者也。名若画虎也。言也，谓言犹石致

也。”[8] 这话的意思是：“名”是用来列举和模拟事物

的实质的，人的语言是用名表达出来的，这里所说的

“名”是人们认识、称谓事物的工具，而“实”就是被称

谓的对象。后期墨家不仅承认了墨子的名实观———
概念与事物实质对应，还在名实之间介入了“言”，认

为“名”是语词，是概念，是“言说”的工具。
后期墨家对“名即概念”的理论有颇多创获，但

荀况关于“名”即概念的理论又更有创举，他说：“名

也者，所以期累实也。”[9] 荀况这样的一个定义传递

了两种观点，一为名实关系的观点。“期”即概括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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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“累”即多，名是概括许多事物的实质的。荀子又

言：“共其约名以相期”，[10] 意思是用语词来概括“许

多”事物的“共同”实质，比起后期墨家的“言，谓也。
言犹名致也”之说，他更加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概念

是用来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的。另外，荀子的名实

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名以期累实”中的“累”
字表示“多”的意思，可见，荀子承认概念是事物实质

的反映的同时，还界定了“实”的范畴：多而不唯一。
以一“名”命多“实”已不再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

了。
不过，正名学派的主旨———名实相符，却是一

直传承的。尽管各家在“什么样的名”与“什么样的

实”相符的问题上各有见地。
《吕氏春秋》又名《吕览》，乃战国末杂家吕不韦

及其门客共编而成，此书保存了不少先秦名家思想

史料，其中对正名理论亦有发挥。吕氏与先秦名家

一样，认为名是实的反映，是言的工具。在名实关系

问题上，《吕氏春秋》继承了孔子的“正名”传统，然而

吕氏正名论不同于孔子，《吕氏春秋·审应览》曰“取

其实以责其名，则说者不敢妄言。”[11] 又曰：“按其实而

审其名，以求其情；听其言而察其类，无使放悖。”[12]

此意旨在要以事物的实际情况和类别为依据来考

察与之对应的概念和言词，这则是从“实”出发，“取

实责名”，而非孔子以“实造就名”之论，吕氏之说剃

除了唯心的嫌疑。
总而言之，从孔子到吕氏的诸子各家，在名实

关系上都一致认为“名”是“实”的反映，名实相符是

人类一切行动的至大而又至小的言行宗旨。
二、“科学”的正名之旅

“科学”这一名词最先源起于“格物”“致知”这两

个概念，它们历经流变，最终演化为“科学”这个概

念，这一过程正是一个正名的过程。古代正名论的

思想始终可见于其中。
（一）“格物”“致知”的二次兴起

最早提出“格物”“致知”的是孔子，他说：“古之

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

家；……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，物格

而后知至，……。”[13]

沉寂汉唐之后，宋朝程颐和朱熹开启了关于

“格物致知”的正名之旅。
程颐曰“致知在格物。格，犹穷也；物，犹理也。犹

曰穷其理而已矣。”[14] 程子的意思可理解为：格物像

穷理一般。关于“致知”，程子是这样说的：“知者，吾

之所固有，然不致则不能得之，而致知必有道，故曰

致知在格物”，[15] 和用譬喻的方法解释“格物”一词不

同，程子对“致知”并未有直接的解释，“不致则不能

得之”，言下之意为“致”是“得知”应有的态度和思想

准备，“致知必有道”只是说明“得知”有一定的方法，

而“致知”在这里也并不是一个“词”，而是一个复合

短语，可表达为“通过‘致’的努力而得到的知识”，
“格物”既是穷理之意，那“致知在格物”即是“所要得

到的知识在于通过穷理而获得”。
朱熹则有此说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

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”，[16] 朱熹此论点的新颖之

处就在于提出“即物”这一说，“穷理”需“即物”。在怎

样“穷理”这一问题上，朱子迈出了一小步，他引导求

知者去穷究具体事物之理。迈出了这一小步，接下

来具体该怎么做，朱子学说浅尝辄止。梁启超指出

了朱子此学说的两点缺撼，一是泛滥无归宿，梁先生

的理由是，朱子云：“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

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”，[17] 口气太大，一物之理

已够穷究一生的，何谈天下之物？梁启超这一理解

却是偏执了，朱子所言“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”已
经有点从已知推向未知的归纳逻辑的意味了，然则

有此诘难：程颐的“格物致知”是内省的功夫，“德性

之知”是其对应的“实”，朱熹《大学章句》注曰“物格

知至，是知所止”，[18]“止者，所当止之地，即至善之所

在也”，[19] 因此，程朱所谓“格物致知”并非科学之领

域，其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。“只成格物之说，而未

能发生自然科学之效用也”。[20] 脱胎于伦理道德范

畴的“格物”、“致知”再次兴起，并未洗尽铅华，生发

自然科学之用。从格致到科学还有一段漫长的旅程。
（二）“格物致知”即“科学研究”的实践检验阶段

朱熹所指之“物”包罗万象，“格物穷理”成为一

种考证研究的方法，其内涵慢慢接近于科学。
1． 潮汐

南宋的朱中有认为研究潮汐的学问是“格物”之
学，“物格知致，粗尝学焉”。[21] 朱中有谦虚地说他进

行了还不深入的潮汐学问的研究，认定潮汐学属格

物致知之范畴，进而，运用他物之理与潮汐现象进行

类比以说明潮汐的形成之因。朱中有在这里具体运

用了格物之法：借他物之理以找出所研之物理。
2．生物学

宋明时期不少学者持同样观点即“多识于草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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鸟兽之名”的生物属于格物之学，宋人王厚斋曾曰：

“惟大学始教格物致知，万物备于我，广大精微。一

草木皆有理，可以类推。卓尔先觉，即物精思，体用

相涵，本末靡遗……”，[22]认为观草木鸟兽之“物”即
是“穷理之一事”，“一草木皆有理，可以类推”之“以

类推”的“推”遂成穷理格物之法。
3．医学

“格物致知”的思想同样出现在医学研究。宋云

公《伤寒类证·序》曰：“医不通道，无以知造物之机，

道不通医，无以尽养生之理。然欲学此道者，必先立

其志，志立则格物，物格则学专。学虽专也，必得师

匠，则可入其门矣”，[23] 此其中，“专”字颇具隽味，它

实则隐射医学是一种专门的学问，大有学科分类之

可贵。
到了元代，朱震亨将其医书名命为《格致余论》，

他在此书序中曰：“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

事，故目其篇曰《格致余论》”，[24] 尚不论朱氏之书有

多少科学的内容，然则他已有了整体的科学认识：

医学属格物之学。
明代李时珍进一步发扬了这一格物之说。李时

珍的突出观点在于他认为对万物之理，“医者贵在

格物也”，[25] 须加以“辩”之，才算是“格物”，如他在医

书里讲生物之微的虫类：“外骨内骨，却行仄行，连行

纡”，“羽毛鳞介倮之形，胎卵风泾化生之异”，[26] 强调

要细分细别，以求穷万物精细之理。
不管是以“一理穷及他理”，还是细分细辩，以求

精细之理，各学问领域的学者都在正名，而这就是

在科学研究的领域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发现物之

理的过程。
（三）格物致知归位于科学的理论创获时期

1．格物致知乃大学科名

明末，西学之风刮进国门，学者相继为“格物致

知”之学的内涵做出了界定。徐光启在《刻几何原理

本序》中说：“顾惟先生之学，略有三种：大者修身事

天；小者格物穷理；物理之一端另为象数，一一皆精

实典要，同无可疑”，[27] 可见，在此，格物致知之学只

是学问之一支。经历过康熙晚年开始的闭关锁国，

格物致知之学又被重新提起。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

冯桂芬在《校邠庐抗议·采西学议》中强调：“如算学，

重学，视学，光学，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”，[28] 格物致

知之学又成诸学之大名类。与冯桂芬同时，傅兰雅

与李善兰将牛顿名著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译为

《数理格致》，直接将格致之学对应为西方的自然哲

学。
2．科学完全取代格致之学

在科学完全取代格致的概念之前，它还经历了

一个与之并存的阶段。近代，蔡元培《化学定性分析·
序》中称格物致知“实科学之大法也。科学大法二：

曰归纳法，曰演译法，……海通以来，我国学者颇译

科学各书”。[29] 蔡元培又将格物致知当做科学方法，

他认为归纳与演绎是格物致知的内涵。在《外交报》
中的《译学》一文中，蔡元培写道：“英文之书，视日本

为备，然如科学、法律之类，亦有不及德、法者”。[30] 此
时蔡元培所说“科学”系自然科学。联系这两处观点，

蔡先生的意思就是，格物致知是自然科学之二法。
格致在此是作为科学的方法与之并存。以天演论闻

名全国的严复将他《天演论》中的“格致”变成了《原

富》中的“科学”，自他之后，“科学”一词在知识界普

及 ，1928 年 ，我 国 成 立 了 中 央 研 究 院（Academia
Sinica），采用的是法苏式的科学体制。

凡公名，必有所涵。格物致知之学在演变为“科

学”这一大共名的过程中，在各个历史演变阶段各有

所涵，这已经有归纳逻辑的倾向。“一名有一名之实

义，书一名之实义而考之，名与实符，则其名正”。[20]

三、名符其实的科学方法论意义

正名论历经孔子到诸子建立了独特的逻辑体

系，其最重要的方法论为“操术”和“隆正”。在《不苟》
中，荀子说道：“所听视者近，而所闻见者远，是何邪？

则操术然也。……故操弥约，而事弥大。五寸之矩，

尽天下之方也。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

者，则操术然也”。[31] 此则荀子把运用演绎推理的方

法叫做“操术”。科学为完美之逻辑无疑，进行科学

活动，必然要运用科学方法。
而何者为“隆正”[32]《儒效》篇中有这样一段：“法

后王，一制度，隆礼义而杀诗书；……法先王，统礼

仪，一制度。以浅持博，以今持古，以一持万，苟仁义

之类也。……”，[33]“法先王，统礼仪，一制度”是为隆

正。圣人君子皆可为隆正。隆正具有伦理上的规范

意义，这操术与隆正之法恰是相应领域即狭义科学

与伦理学的重要方法。
科学哲学中著名的维也纳宣言指出：只有来自

经验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；科学世界观是以一定的

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。在科学活动实践

和科学理论研究中，注重名实相符、名符其实，正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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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正名论的实际作用之所在。“通过逻辑分析

的方法获得经验知识”自不肖说，这就是科学活动。
现代社会，科学技术日新月益，伦理问题也是紧随

其后，科学技术与伦理成为了一体的话题。由于社

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，在某些情况下进行科学

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也会导致恶的结果。科技成果的

运用一旦失控，将会导致人类的灾难，为了克服科

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，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科技

伦理，规范人们的科技行为。正名论要求我们，在科

学活动中，少一些急功近利，多做科学求证，多些仁

爱道义。
四、小结

格物致知演变为科学的过程，实际上也就是科

学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。这一过程中，名

符其实的正名论思想始终是指导学者们实践活动

与理论创见的科学思想宗旨，正名论被认为是中国

古代逻辑的中心问题，隶属逻辑范畴，逻辑之为工

具方法必然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方法论上的

作用。
孔子首次提出“正名”，其正名之用，主要在伦理

政治。然而，孔子首倡的熔铸了求真与求治求善精

神的正名主义，体现在科学上，为科学之逻辑，科学

之法，科学之为科学；在社会功用上，正名的过程也

是辨别伦理秩序之名的过程。“辨物之理，以正其

名”，具有了实实在在的时代精神。

注释：

[1](唐)释道宣.广弘明集(卷八)[M].四部丛刊景明本:72.
[2](三国)何晏.论语(卷七)[M].四部丛刊景日本正平本:

31.
[3](三国)何晏:论语(卷六)[M].四部丛刊景日本正平本:

29.
[4](明)胡广:礼记大全(卷十四)[M].清文渊阁四库全书

本:448.
[5]张岱年 :张 岱 年 全 集 (第 八 卷 )[M].石 家 庄 :河 北 人 民

出版社,1998:368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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